附件1：
深圳市龙岗区“深龙英才”分类目录
（人力资源局配置科受理部分）
[bookmark: _GoBack]在我区工作的以下人才（不包含柔性引进人才）经区人力资源局受理审核后，可认定为“深龙英才”。深龙英才A、B、C类年龄分别不超过65、60、50周岁，D、E类年龄不超过45周岁，深圳市杰出人才不受年龄限制。具体类别如下：
1、 深龙英才A类
	认定标准
	受理单位（部门）
	符合《深圳市龙岗区“深龙英才”分类目录》的条款及内容

	1
	诺贝尔奖获得者、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其它经深圳市认定的杰出人才
	人力资源配置科
	A类第1条

	2
	国家“千人计划”顶尖人才与创新团队项目、创新人才长期项目、创业人才长期项目、高层次外国专家项目的入选者
	人力资源配置科
	A类第2条

	3
	国家“特支计划”的杰出人才、领军人才
	人力资源配置科
	A类第3条

	4
	广东省“特支计划”的杰出人才
	人力资源配置科
	A类第4条

	5
	深圳市国家级领军人才
	人力资源配置科
	A类第5条

	6
	深圳市“孔雀计划”A类人才
	人力资源配置科
	A类第6条



2、 深龙英才Ｂ类	
	认定标准
	受理单位（部门）
	符合《深圳市龙岗区“深龙英才”分类目录》的条款及内容

	1
	国家“千人计划”创新人才短期项目、青年千人计划项目入选者
	人力资源配置科
	B类第1条

	2
	经认定且在任期（有效期）内的以下人才：
	人力资源配置科
	

	
	国家“特支计划”的青年拔尖人才
	
	B类第2条第1款

	
	广东省领军人才
	
	B类第2条第2款

	
	广东省“特支计划”的领军人才
	
	B类第2条第3款

	
	深圳市地方级领军人才
	
	B类第2条第4款

	
	深圳市“孔雀计划”B类人才
	
	B类第2条第5款



3、 深龙英才Ｃ类
	认定标准
	受理单位（部门）
	符合《深圳市龙岗区“深龙英才”分类目录》的条款及内容

	1
	经认定且在任期（有效期）内的以下人才：
	人力资源配置科
	

	
	广东省“特支计划”的青年拔尖人才
	
	C类第1条第1款

	
	深圳市后备级人才
	
	C类第1条第2款

	
	深圳市“孔雀计划”C类人才
	
	C类第1条第3款

	2
	博士后工作站、流动站的带头人，且兼任博士后指导教师者
	人力资源配置科
	C类第9条



4、 深龙英才Ｄ类
	认定标准
	受理单位（部门）
	符合《深圳市龙岗区“深龙英才”分类目录》的条款及内容

	1
	从事行业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领域：获深圳市创业资助的出国留学人员
	人力资源配置科
	D类第7条第2款

	2
	由深圳市政府主办的海外创新创业大赛分站赛前五名获得者（或中国深圳创新创业大赛国际赛分站赛前五名获得者）
	人力资源配置科
	D类第8条



五、符合深圳市“孔雀计划”人才或深圳市高层次专业人才认定标准，仅因超过深圳市规定年龄无法认定但未超过深龙英才年龄限制的人员，符合以下对应标准的，由我局认定：
	序号
	高层次专业人才认定标准
	孔雀计划人才认定标准

	1
	国家级：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A类：近5年，中组部“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千人计划）”顶尖人才与创新团队项目中的顶尖人才和团队带头人，以及创新人才长期项目、创业人才长期项目、文化艺术人才长期项目、高层次外国专家项目的入选者。

	2
	地方级：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人员；享受深圳市政府特殊津贴人员
	B类：近5年，广东省“珠江人才计划”领军人才入选者。
近5年，中组部“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千人计划）”创新人才短期项目、外专千人短期项目、文化艺术人才短期项目、青年千人计划项目入选者。

	3
	后备级：近5年，获得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的出站留（来）深博士后；博士后出站留（来）深从事科研工作满3年者；
	C类：近5年，入选中组部“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千人计划）” 顶尖人才与创新团队项目的团队核心成员（限前3名）。
近5年，在境外世界知名大学（见说明5）获得博士学位，来深圳工作且与用人单位签订3年以上劳动合同的人员。



第 1 页 共 4 页
